
猝死之鉴 

 

一、案情简要 

死者吴某住在某省县城，48 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几年前她

的丈夫因病去世，曾与县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在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

据称吴某的公公是一位老红军，但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待

遇。为上述二件事情，吴某长年上访。2012 年 6 月，她带着婆婆到某

县人民政府上访，被县公安局以扰乱机关秩序为由进行行政拘留。因

县拘留所不具有关押女性人员的条件，于是县公安局决定将其送往邻

近的某县看守所进行拘留。入所前，公安机关在县医院对其进行了健

康检查，报告正常。吴某本人也自诉无任何既往病史。进行严格核审

后，邻县看守所同意接收吴某。但是，就在拘留两日后，吴某突然死

亡。邻县看守所称，吴某在如厕起身时突然晕倒，急救人员将其送往

邻县医院积极抢救，最终未能挽救其生命，医院死亡诊断为猝死。家

属得知吴某突然死亡的消息，情绪十分激动，要求有关部门对吴某死

亡进行合理解释，他们怀疑吴某是遭到殴打虐待最终导致死亡。上级

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对吴某进行了尸表检验，发现吴某身上有一些不

足以致命的轻微擦伤，结合询问笔录认定这些擦伤是晕倒后摔伤所

致。 

三、委托鉴定 

为了解开吴某真正死亡原因，死者家属到北京聘请了律师，家属

要求找一家北京的鉴定机构对吴某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此事涉及长年



上访户，又在看守所突然死亡，很容易引起社会影响。邻县公安局经

过慎重考虑，同意委托我中心对吴某进行尸检以查明真相。 

三、鉴定过程 

接受委托之后，我中心鉴定人员及时与当地有关部门及死者家属

取得了联系，通知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然后赶赴邻县县城进行尸检。 

邻县县城如今尚未通火车，交通运输仍以公路为主。我们早上 7

点从北京出发，赶到县城已经是傍晚时分。在与邻县公安局取得联系

后，我们入住了县城宾馆。晚饭后，我们与公安机关及家属分别见了

面。家属诉称，死者生前一向身体健康，在看守所突然死亡，实在无

法接受。死者被公安机关抓走，可能遭到殴打。而且，死者在看守所

三天未得到进食。他们看到尸体，发现其太阳穴上有伤痕，两侧手臂

上有注射针孔，我们首先对手臂上的针孔进行了解释，告诉他们进行

紧急抢救时是需要注射药品的。 

与县公安机关会面时，他们又提供了一些未被家属承认的信息。

他们称，吴某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上访时在政府门前支灶热饭，影

响较坏。吴某是政府常年缠访人员，当年其丈夫死亡与县医院发生医

疗纠纷，医院因其长期无理纠缠，无奈只得给予了相当补偿。 

委托机关提供的信息，对鉴定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帮助，而家属对

死亡提出疑问，也只能供参考，我们需要通过尸检来求证。我们法医

进行尸检，通常需在固定的解剖室进行，需要有解剖台、相关器械配

备，消毒设施，良好通风环境、排水及照明系统等。存放尸体的冰柜

都是非常重要的硬件配备。目前国内解剖室标准化过程推进程度不容



乐观，许多地方没有符合标准的解剖室，往往需利用医院太平间或殡

仪馆进行解剖作业。事实上，根据相关规定，目前县级以上公安局需

配备法医解剖实验室，但通过与邻县公安局沟通我们才得知，该县根

本没有能够进行尸检的地方。县公安局所有的尸检，只能安排在县城

十几里外的山梁上进行。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身临其境，不可能想象

条件之艰苦。 

2012 年 10 月 10 日，我中心法医就在山梁上进行了尸检，为这次

尸检，我中心还特邀了中国法医学会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内唯一

得到江泽民、胡锦涛两位总书记同时接见的著名法医任嘉诚主任法医

师参加。 

虽然天气很冷，但我中心法医还是脱下外套，换上轻薄的手术衣，

全神贯注地开始了解剖工作。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死者家属及律师

等，约有二十多人在场参与观看尸检过程，有的录像，有的拍照，不

时对我们指指点点。 

死者身高 161cm，体型偏胖，初步估计大概有 140 斤左右。观察

尸表，死者右颞部可见 2.0cm×1.4cm 皮肤擦挫伤瘢痕，也就是家属

所说的太阳穴上的损伤，此处损伤轻微擦伤，显然不足以致命。鼻中

沟处可见一处皮肤擦挫伤瘢痕，为吴某晕倒后拘留所人员掐人中所

致。余下体表未见明显外伤或其他异常，右顶部可见一块 3cm×2cm

大小的头皮下血肿。颅骨、颅底未见明显骨折，脑部也未见出血，未

见脑疝。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排除吴某由头部损伤导致死亡的可能

性了。颈部，舌、咽检查也未见异常。剪开心包未见积液，心脏大小



也较正常，心外膜脂肪较丰富，右心室轻度扩张，左心室壁厚 1.0cm，

冠状动脉各主要分支未见粥样硬化斑块，管腔无狭窄。其他胸腹部脏

器未见明显异常。打开胃部，可见死者胃中有 500ml 左右的食糜，可

以证实死前有过进食，而非空腹。我们仔细全面的提取了各个脏器标

本固定于福尔马林中以留作病理检查。并提取了死者血液及胃内容

物，以进行毒化检测。 

通过尸检发现，吴某除了头面部一些轻微擦挫伤及一处头皮下血

肿外，未见其他异常。这些轻伤无论是如何形成的，都不足以致命。

颈部未见明显异常，也可以排除被吊死、掐死或勒死等机械性窒息的

可能性，况且吴某身上也没有窒息的典型表现。身体其余部位内外、

四肢等处也未见损伤，因此，可以初步断定，吴某的死亡不是由外伤

造成。胃部解剖表明，吴某死前有过进食，不像家属所述三天未吃东

西。虽然还没有进行毒化检验，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初步判断

不是中毒而死。那么，吴某可能的死因就只有猝死了！ 

猝死是貌似健康而又无明显病症的人，由于自身潜在性的疾病或

功能障碍，于开始自感不适后 24 小时内突然意外的死亡，所以又称

急死。猝死可以是自身脏器的潜在性疾病，逐渐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

必然结果；也可以是自身功能障碍失调的结果。猝死最大特点是死亡

的意外性，一个外表看似健康的人，可能在有或没有诱因的情况下突

然死亡。由于其突然性与意外性的特点，常常导致纠纷。尤其是在监

狱、看守所、医院内发生的猝死，往往会造成巨大争议。工作岗位上

发生的猝死者则常被当做因公殉职处理。 



虽然外伤和中毒导致死亡已经基本排除，那么猝死最有可能是吴

某真正的死亡原因。但是，从解剖情况初步来看，吴某身上似乎又缺

乏引起猝死的典型病理基础。通常来说，心血管系统猝死最为常见。

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炎，心脏内膜及瓣膜疾病，肺动脉栓塞

等等均是导致猝死的常见疾病。 

我们仔细检查了死者心脏及主要动脉血管，未发现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或狭窄，心脏未见明显炎症表现或梗死病灶，也无心肌病或先天

异常，我们也未发现患者存在肺动脉或冠状动脉栓塞。那么，究竟是

什么原因能导致其猝死呢？或者她的猝死不是心源性而是其他系统

疾病引起？如果病理组织检查结果提示一切正常，那么死因该如何解

释呢？总不能以“排除外伤致死，真正死因不明”来作鉴定结论吧。

这样的结论，死者家属能接受么？ 

回北京后立刻对提取的检材做病理，并将提取的血液与胃内容物

拿到我中心微量物证室进行毒物分析检验。通过病理切片检查，我们

发现被鉴定人存在弥漫性肺淤血、肺水肿，应考虑为左心功能不全所

致。但其左心壁无新鲜或陈旧性梗死病变，冠状动脉腔无狭窄，无心

肌缺血的病理基础。病理切片观察发现，吴某有重度的脂肪心！切片

反映出，其心外膜脂肪组织厚，并明显沿心肌间质向肌壁内生长，已

深达深肌层，有的达到了心内膜。周围心肌纤维受脂肪组织挤压而严

重萎缩。 

脂肪心是可以引起心源性猝死的疾病之一，本病多见于肥胖病及

饮酒过度者，也可见于消瘦营养不良的人。患者多为成人，男女均可



发生，尤以女性肥胖者多见。一般可无明显临床症状，但在某种诱因

下，甚至在睡眠中猝死。从鉴定上来讲，法医须从严掌握脂肪心的诊

断标准，以脂肪心说明死因，需排除其他致死性病变和暴力性死亡。

此时，我中心微量物证研究室的毒化检验结果已经回报，未发现氰化

物、有机磷类农药及精神类药物或其他常见毒物。且本例重度脂肪心

病变十分典型，在能够排除其他疾病、中毒死亡和暴力性死亡的情况

下，我们谨慎的认定，导致被鉴定人猝死的就是脂肪心！ 

鉴定意见排除了机械性外伤致死和中毒致死，县公安机关、检查

机关、看守所等工作人员也终于能松了口气。最终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四、案后思考 

看守羁押场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

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迅速传播，微博犹如一片信息的汪洋大海，所传

播的内容有真有假，难以甄别，但传播的速度却异常之快。一条不足

20 字的简短消息，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新闻。

面对这种新的形势，政府不能回避。如果对当今社会新发展、新技术、

新现象充耳不闻，或坐视不管，最后只能被历史发展所淘汰。我们都

知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躲猫猫事件之后，有更多的看守所离奇

死亡事件在网络中被爆料。像什么洗脸死，如厕死，喝水死，做梦死，

睡姿不对死……诸多案例已经不胜枚举。关于这些离奇死亡案，且不

说这些由网络传播于大众之中的未加甄别、无法追责的信息来源是否

可靠，即使我们相信大部分信息不是空穴来风，它也并不像没有医学

背景的人所想的那么令人匪夷所思。例如本案，就同样是一个典型的



如厕死，只是死者本是受行政拘留，被异地关押到看守所来的。作为

一独立的社会鉴定机构，我们没有必要为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责任人

或单位进行开脱辩解。我们能不受干扰的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客观

鉴定，最终认定当事人确实属于猝死，所站的立场本身就是中立的。

做为一名法医，由于其工作习惯，常常要对所见所闻抱有科学的质疑

态度，甚至以逆向思维进行思考，回避虚假信息，做出独立判断。 


